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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所提藥事照護計畫援用「藥物」乙詞致生疑義，

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4年11月6日全醫聯字第1040002901號函。

二、查藥師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已定藥事照護相關業務，同法

施行細則第13條亦訂定藥事照護相關業務職責。其包含(

一)為增進藥物療程之效益及生活品質，考量藥物使用情形

及評估療效之藥事服務事項。(二)於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

、藥局或依老人福利法所定之老人福利機構，執行藥品安

全監視、給藥流程評估、用藥諮詢及藥物治療流程評估等

相關藥事服務事項。

三、又，衛生福利部(前衛生署)於96年6月23日衛署藥字第096

0313111號函指出「藥事照護」之意涵，係指藥師應滿足

病人對藥物方面之需求，並考量病人的全部疾病狀態，全

部藥物使用情形，來評估療效是否達到疾病控制目標，是

否有藥物治療、重複用藥等問題，並且追蹤療效的結果，

屬於持續照顧病人之行為。藥事照護不僅照顧所有病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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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健康民眾的健康管理、諮詢等均屬之。

四、又常見有藥品與醫療器材合併使用之產品，例如糖尿病可

攜式針劑、可吸收性止血劑敷料、氣喘給藥噴劑等，藥品

的使用或療效監測需伴隨醫療器材的正確使用，故藥師法

施行細則第13條乃以藥物作為適用對象。

五、為推動藥事照護，藥師執行處方箋判斷性服務及用藥配合

度諮詢服務等專業服務，考量照護對象藥物使用情形，評

估療效及藥物治療流程，予以正確指導，以增進照護對象

用藥安全，方能圓滿規範目的之達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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